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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八

司法院中文新增字型申請表

申請機關： 申請日期：

申請單位： 申 請 人：

填　表　人： 連絡電話／傳真號碼：

新增字型 應用系統別 人名全名 身分證字號 其他

院長 官長 資訊室

申請機關

簽章

符合造字原則 不符造字原則

　　字型編於內碼　　倉頡碼　　　　　　字型已編於內碼　　　

　　字型編於內碼　　倉頡碼　　　　　　字型已編於內碼　　　

　　字型編於內碼　　倉頡碼　　　　　　字型與　　　為通用字

　　字型編於內碼　　倉頡碼　　　　　　字型已　　　為通用字

　　字型編於內碼　　倉頡碼　　　　　　、　　為簡體字

　　字型編於內碼　　倉頡碼　　　 其他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資

訊

管

理

處

回

覆

欄

處

長

科

長

承

辦

人

註：　１、填表人統一由各機關資訊室人員填寫。

２、申請人欄請填寫提出造字需求之使用者姓名。

３、資訊室對使用者提出之造字需求須做初步之確認與審核。


